
從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76年扣押「四人幫」，是與文

化大革命主體階段相對應的後續階段，而群眾的活動和思想從1968年就已開始

發生明顯轉變。故而，本文所考察的民間思潮，起止於1968至1976年。在此期

間，獨立於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民間批判思潮在專制的縫隙中頑強生長，逐漸

形成堅冰下的思想潛流，積蓄�思想解放的大潮。

民間思想探索者帶有非官方的社會特徵：他們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上山下

鄉知識青年、工人、專業技術人員、基層幹部、軍人和農民，而非執行黨政宣

傳職務的人員，通常也不具有學者的身份。他們獨立的反思要冒極大的政治風

險，不可能見諸公開出版物，而只能以文章、上書、通信、日記、大字報等民

間文本形式出現，其基本情況至今鮮為人知。

本文根據文獻資料，輔以口述回憶，考察文革後續階段的民間批判性思潮，

梳理其主要流派。

一　時政評論和政策批判

1969年中共九大以全黨全國的團結和爭取更大的勝利為號召，但是此後黨

內高層衝突不斷，林彪出逃、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事件接二連三，社

會動蕩不安，經濟混亂凋敝，人民生活長期困窘。

面對政治和社會的重重矛盾，教條僵化的官方宣傳日益缺乏說服力，黨內

外的懷疑和不同政治見解在暗中蔓延。「林彪事件」震驚了全國，此後黨內外的

質疑、反思、批判，由點滴匯成潛流，進而湧現出有膽有識之士的吶喊疾呼，

如1974年呼籲「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李一哲」大字報、1976年首都天安門

廣場的群眾性抗議聲浪；亦有頗具理論性的長篇論述，例如1976年上海王申酉

六萬字的「供詞」和雲南陳爾晉十二萬字的長文1。

文革後續階段的民間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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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的民間批判思潮當中有兩個引人注目的思想脈絡：一個是關於

時事政治和政策得失的批判性思考，另一個是關於社會矛盾和制度變革的批判

性思考。除此之外，還有萌芽中的關於言論和思想權利的自由主義思考。

時政批判主要集中於時事政治層面：評價黨內鬥爭的是非、領導人的功

過，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得失利弊。

就黨內鬥爭，時政和政策批判派（以下簡稱政策批判派）質疑或者反對毛澤

東的接班人林彪，抨擊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認為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

平等領導人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反對打倒大批領導幹部等。典型案例包括：江

西青年李九蓮懷疑林彪的政治動機和中共中央對劉少奇所作的政治結論、長春

青年史雲峰散發傳單為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鳴不平、河北青年工人張坤豪質

疑打倒劉少奇和大批老幹部等。四五運動時期懷念周恩來、批判「四人幫」的大

量言論，也重在抨擊「四人幫」。這些批評常常涉及政策的得失利弊，但是重點

在於對領導人的臧否2。

時政批判的另一個重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都的黨員教師屠德雍1973年

撰寫並投寄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代表了這樣的觀點。文章指出：「文化大革

命是我黨歷史上最大一次『左』傾路線的產物，給全黨和全國人民造成無窮無盡

的災難痛苦。」文章歷數文革「十大罪狀」：使90%以上的幹部、60%以上的群眾

受到打擊、迫害；使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一小撮陰謀家、野心

家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使工農業生產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人民生活下降；

使科學、文化、教育、藝術遭到空前的災難；使黨和國家一度在國際上陷於孤

立；使社會道德出現解放以來空前的墮落；人為地造成人民群眾之間的分裂和冤

仇，甚至互相殺戮；使黨的威信一落千丈，民主集中制遭到徹底破壞；使軍隊內

部分裂，優良傳統大半喪失；使無產階級專政遭到嚴重破壞，階級陣線混亂3。

然而，文革期間，挑戰主要領導人及其決策，不論是質疑毛澤東、林彪、

江青，還是為劉少奇等領導人鳴冤叫屈，都被視為最為嚴重的政治問題，甚而

招致殺身之禍。

民間的政策批判聚焦於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各項政策，不少批評追溯到文

革前的政策和經濟體制，思想性較強。據現有案例，有如下三個要點：

第一，關於建國以來的黨內政策之爭（即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政策批判

派認為：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彭德懷的一些講話為代表的政策主張，

有利經濟發展，能給人民生活帶來實惠，是正確的，是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

而文革中被稱作「革命路線」的方針政策及農村體制，造成糧食低產、農民低收

入和經濟的破壞，是錯誤的，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一些人指出文革之前的總

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批判彭德懷是錯誤

的，有的人進而否定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有的批評還追溯到蘇聯斯大林時

代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弊病，甚至有人肯定在中國發展某些資本主義的積極作

用。這些觀點顛覆了文化大革命所建構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是非觀，否定了

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1968年，廣西博白縣文地中學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劉振武，以「中國人民保黨

反『派』委員會」的名義致函玉林軍分區領導部門並附兩篇文章。他在文章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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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後的應審對答中，堅持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和中央領

導集體的正確性，認為1959年批判彭德懷「不妥」、文革中打倒劉少奇和大批領

導幹部等做法是完全錯誤的，反對「派性中央」（即林彪及江青文革派）的路線，

直言毛澤東「也有很多錯誤的東西」。劉振武主張務實的經濟政策，否定大躍

進，希望在工農業生產方面恢復獎勵制度、物質刺激，農村實行按勞分配、取

消按人口分配的方法。他甚至提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處於發生、發展階段。

在中國發展某些資本主義，只有好處，沒有壞處。」4

遼寧省委黨員幹部張志新在1968至1969年期間，不僅質疑林彪、江青，而

且指出：毛澤東從1958年以後，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問題

上有錯誤，反映在三年經濟困難問題上；林彪是促進毛澤東「左」傾路線的主要

人物，是糾正「左」傾的主要阻力；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鬥爭是建國後，尤其是

1958年以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的繼續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惡果5。

1958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的李天德，在1975年撰寫〈獻國策——致中共中央、

人大常委會〉，提出政策意見十二條，其中包括：認為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必

要」；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要求無罪釋放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學

生並安置適當工作等6。

1976年，上海師範大學待分配的畢業生王申酉撰寫六萬字「供詞」，系統反

思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黨內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分歧和鬥爭，認為毛澤東

的主張實際上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而被毛澤東批判的劉少

奇等人的建國主張是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的社會主義7。

第二，對經濟及其他政策的批判。在農村政策方面，政策批判派批評農村

的土地和分配政策，認為人民公社制度嚴重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贊同「包產

到戶」類型的勞動和分配制度，實際是呼籲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有的人還反對

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主張順應城市化的世界潮流。

1968年，農民出身的湖南青年蕭瑞怡上書毛澤東，建議實行以「包產到戶」

為藍本的「借土借田的土地制度」，同時提出「消除人為的階級鬥爭」、「廢除個人

崇拜活動，解放人民思想」等主張8。

同年，在內蒙古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張木生撰寫了探討農村政策和體制問題

的文章——〈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指出人民公社體

制不適合生產力發展，實際上肯定「包產到戶」政策以及彭德懷、劉少奇某些被批

判的農村政策主張，並且指出斯大林的農業合作化及其他經濟政策的弊病9。

1976年王申酉提出：人民公社制的生產關係嚴重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農村政策束縛勞動力流動，違背經濟發展的城市化方向；農業生產必須調整生

產關係，打破自然經濟的束縛，讓價值規律發揮推動作用。

在工業和其他經濟政策方面，王申酉又提出：應當重視價值規律，肯定獎金

制度、物質刺激，重視利潤的經濟槓桿作用，反對閉關自守，期待對外開放。

在科技和文化政策方面，這一派反對摧殘科技、文化和其他事業的現行政策。

1975年，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批判文藝

政策，矛頭直指江青，不僅在文藝界引起廣泛共鳴，並且驚動了中央高層bk。王

申酉等人亦對文藝政策進行了抨擊。

政策批判派的願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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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政策批判派不僅反對在政治上打倒大批領

導幹部，並且抨擊文革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例如：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以消

滅城鄉、工農、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三大差別」為標榜而脫離生產力水平的「新

生事物」。

政策批判派的基本出發點是經濟的效益和發展、生產力的提高、人民生活

的改善、文化藝術的繁榮，以及共產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

政策批判派主張以經濟和文化建設的發展為中心，反對政治、社會、文化

政策方面的「左」傾政策。從主要傾向來看，政策批判派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方

面的主張，基本是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線，特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路線。他們的批判以堅持基本社會制度為前提，在經濟體制方面以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為前提，通常不觸及政治和社會基本制度的變革。他們的願望基本是

恢復和重建共產黨的領導和國家基本制度的正常運作。他們的目標可以歸結為

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而不特別強調民主和法制的意

義。其方向與文革結束以後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體

吻合，可以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早期探索。

二　社會和制度批判

與政策批判派相對應的是社會和制度批判派（以下簡稱制度批判派），其批

判的重點是社會關係的不平等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制度。這一派的出發點是社會

的平等、公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等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並以此為目標

提出對現實社會制度的批判和變革要求。其要點有如下四點：

第一，制度批判派始終如一地反對領導者的集體特權並探索其制度原

因。在他們看來，如果這個社會存在少數人凌駕於社會和民眾之上的特權，就

不是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批判派的特點不在於一般地反對特

權現象、特權作風或者個別人的特權行為，而在於將特權視為社會分層的一

個基本特徵，並進而分析特權產生的制度原因，認為這個「幹部階級」或者「官

僚壟斷特權階級」產生的根源是現行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他們是從基本制

度，而不是從政策的角度提出和思考問題，從社會不平等引申到對現行制度的

批判。

1972年，內蒙古、陝西和北京的幾個青年人在通訊中探討社會主義理論問

題，提出並討論了這樣一些觀點：蘇聯和中國的社會制度本質上是相同的，其

不同只是發展程度而非資本主義復辟與社會主義的差別；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

存在一個遠遠地高於和脫離於社會其他成員、具有特殊利益和權力的新階級——

「幹部階級」（主要指高級幹部），這個階級是社會的主宰或主人而非人民的公僕；

它存在的根源在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而非國外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陰謀

或國內舊社會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bl。

1973至1975年，南京青年徐水良撰寫文章，探討國家和經濟管理者特權存

在的制度原因和變革「特權制」的理論。他認為：特權現象來源於特權制度，即

制度批判派的特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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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把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的任務繼續委託給少數

人」的制度；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特權制，所以產生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

的無產階級內容和它的特權制形式的矛盾」——權力的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即生

產資料的公有制及與其相適應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力），而權力的形

式還是資本主義的（即少數人對國家權力和社會公職的壟斷）；實行這種制度的

原因是經濟和文化的落後，因而只具有不得已的、暫時的合理性bm。

1976年春，雲南宣威青年陳爾晉著長文〈特權論〉，對蘇聯和中國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矛盾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分析和論述，提出：蘇聯修正主義是一種與

以往社會制度不同的新型剝削制度；中國現行制度的特點是政治經濟一體化、

高度組織化的公有制社會，社會的基本矛盾是「政治經濟高度一體化的公有制的

社會生產與少數人固定化的對權力的壟斷」；中國正處於過渡性的「岔路口社會

主義」階段，既有可能通過社會主義的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發展，也有可能向蘇

聯式修正主義演變bn。

這一派�重分析社會矛盾，保持�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思路。不過，他

們強調：在現實中壓迫人民的不再是原有的地主、資產階級，而是新生的「幹部

階級」或者「官僚特權階級」。由於這個新階級植根於蘇聯及中國的社會制度，故

而其產生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轉移，不是思想革命化或者文化大革命之類政治運

動所能夠改變的。

第二，制度批判派肯定馬克思學說所描述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價值，

但是認為要實現那樣的理想社會，必須經過變革或者革命。

參與內蒙等地理論通訊的一位青年認為：在原來被壓迫的落後國家，雖然

蘇聯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造成民族工業的大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社會的根本

矛盾——工人階級與幹部階級的階級鬥爭；因而，從這樣的社會主義到共產主

義，將不是「自行消亡」的和平過渡，而是以階級鬥爭為主要內容的社會革命。

徐水良雖然不把中國社會等同於蘇聯，但是斷言：在中國，隨�社會主義

公有制的建立，特權制的政治形式和經濟管理形式，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內

容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矛盾就會逐步發展，逐漸變得愈來愈互不相容，直到發

生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結果，或者是落後的形式戰勝革命的內容，演變

為蘇聯式的完全的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特權制度；或者是革命的內容戰勝落

後的形式，消滅生產管理上和政治上的特權制，實現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民

主制，把社會主義推向新的階段。

陳爾晉認為：像中國這樣處於過渡性的「岔路口社會主義」的國家，只有通

過「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才能擺脫淪為蘇聯式「修正主義制度」即「官僚壟斷特

權階級所有制」的厄運，而這個「社會主義民主革命」除了堅持公有制之外，在政

治上還要借鑒西方民主制度，採取社會主義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

（共產黨的）兩黨制，保障人權，實行法制，逐步真正實現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

管理。

第三，制度批判派從「反對特權」出發，把民主視為人民群眾反對官僚特權

的武器。徐水良將「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民主制」作為制度變革的方向，否定

西方的民主制度。陳爾晉則超越巴黎公社的民主模式，提出借鑒三權分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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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制的西方政治體制，建立無產階級整個階級的而非少數領導者的民主，保障

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人權。

第四，制度批判派不滿文化大革命，主要不是因為它打破了現存體制的正

常秩序，而是認為文革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官僚特權問題。與此同時，他們肯定

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人民群眾與特權階級的深刻社會矛盾，這是蘇聯共

產黨領導人努力掩蓋的客觀現實。

由於對中國基本制度持批評態度，制度批判派並不熱心期待恢復文化大革命

之前的社會政治常態。他們對現實政策的評價不一：或者持左的觀點，相信革命

可以調動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既反對管理者把政治壓力作為迫使勞動者出力的手

段，又反對以物質利益刺激勞動者的積極性（如徐水良）；或者向右轉為有保留

地贊同黨內務實政策，以利經濟的發展（如參與內蒙等地理論通訊的青年）。

如果說，政策批判派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推行的政策欠缺經濟效率的話，那

麼制度批判派就揭示出文革沒有解決社會平等和公正的問題，新官僚甚至是加

劇了特權和社會的不平等。

制度批判派以認可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前提，要求政治上的民主

（及法制），可以說具有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傾向。這一派的思想直接源於毛澤東

繼續革命理論中揭示社會矛盾的部分，但是並不局限於此，而是追根溯源，以

馬克思的學說去剖析列寧和斯大林創建、毛澤東亦未切實改變的社會模式。他

們關於「幹部階級」、「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特權制度」等論說都直接違背毛澤

東的理論。

制度批判派追求民主的社會主義，雖然不等同於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

主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但是與之具有某些明顯的共同點。同時，由於對基本

制度的批判，也與迄今為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存在區別、甚至衝突。

制度批判派的探討具有比較強的理論色彩，而其案例數量及在民眾中的影

響明顯地不如政策批判派。這一派的成員幾乎限於下鄉知青和其他青年，並且

或多或少有參與群眾造反運動的經歷，這與政策批判派成員社會身份的廣泛性

不很相同。

三　民主與法制

以上兩個思想流派並非涇渭分明，非此即彼，而有時是互相交織的。廣州

「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就兼具政策批判和制度

批判的色彩，並且因其「民主與法制」的訴求對當時及後來的社會思潮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在文革民間思潮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1973年12月，廣州青年李正天、王希哲、陳一陽和中年幹部郭鴻志署名「李

一哲」撰寫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文寄送毛澤東，議論國是。1974年

11月，他們將此文及加寫的序言，抄寫成大字報公開張貼於廣州鬧市區，其影

響在隨後的公開批判和答辯中波及全國bo。大字報提出並論述了以下四個主要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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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第一，認為林彪集團的政治特徵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其社會基礎

是特權和新生資產階級；中國存在�「新生的資產階級」，正在出現一個「特權階

層」。他們所抨擊的特權，主要針對文革後續階段掌權並享有既得利益的、以林

彪及其親信為代表的「新貴」勢力，表達了曾經抱�反對社會不公正、反對特

權、完善社會主義的目的參加運動的群眾，對文革後果的失望與不滿，帶有反

對特權的制度批判的思想特徵。

第二，指出林彪路線的表現是「左」，批判林彪必須糾正「左」的錯誤。李一

哲對文革的極左政策進行了痛快凌厲的揭露和譴責，雄辯地回擊了對所謂「反復

辟」、「反回潮」的指責，贊同「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領導幹部。李一哲實際

上否定了毛澤東關於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少批」極左思潮的要求。李一哲

犀利的政策批判贏得眾多群眾和幹部的共鳴。

第三，呼籲社會主義的民主，李一哲最重要的思想貢獻是高揚起「社會主義

的民主與法制」的旗幟。李一哲所關注的民主，主要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

權利、人民對共產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人（尤其是高層領導人）的監督權利，因此

特別強調維護群眾的思想和言論權利，包括張貼大字報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李一哲主張在人民內部允許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公開存在：「不應當怕光明正大的

反對派，界限是服從紀律和不要搞陰謀詭計。」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應當允許政

治上的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在法律和紀律的約束下公開存在的主張。這是李一哲

對當時流行的一元化的革命民主觀的一個重要突破，也是對文化大革命「大民

主」觀的初步揚棄。

李一哲民主訴求的重點是思想和言論的權利，而非選舉。這是近代以來，

特別是1949年以後中國民間思潮的一個特點。就是說，被西方政治學劃歸言論

自由範疇的不同政治意見的表達權利，在中國的語境中通常被稱為民主權利，

而西方政治學者看作民主核心內容的政治選舉，卻往往沒有像思想言論權利那

樣成為中國社會的民主訴求的中心。

第四，呼籲社會主義的法制。李一哲大字報所要求的法制，意在使法律真

正表現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權利；反對任何當權者依仗權力，凌駕於法律

之上，隨心所欲壓迫群眾，謀求特權；並主要針對林彪集團之類在文革時期膨

脹起來的「新貴」勢力。

法制的訴求是文化大革命群眾思潮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從現有的文獻看，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群眾言論，要求民主者多多，而公開呼籲法制者，則自李一

哲開始，並且逐漸被主張民主的青年普遍接受。與民主的觀念不同，法制的概

念不是對群眾運動理念的揚棄，也不是引申毛澤東的理論，而是在反思過程中

回歸1957年鳴放時期或者更早的政治改革者的理念。

李一哲大字報的影響在被批判的過程中擴展。1974年底至1975年初，四川

省萬縣張闖、牟其中、劉忠智等人醞釀成立了「馬列主義研究會」，其思想探索

受到李一哲大字報的影響，與李一哲的觀點相近bp。雲南陳爾晉的法制訴求，應

當也是受到李一哲的影響。

應當提到的是：文革期間，在李一哲之前就有人提出法制的主張，只是未

及公開發表。畢業於華東政法學院、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陸錦碧於1969年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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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勞動改造期間撰寫了約萬字的〈告全國人民書〉（初稿）。據他回憶，這篇文章

指出1955年反胡風案、1957年反右派運動等都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總路線、

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主觀主義；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破壞、政治大迫害；文章

表示擁護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領導人，呼籲改組中共，恢復統一戰線，為

受害者平反；加強法制、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等bq。

1956年中共八大在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意義上提倡過加強和改善

民主和法制，但是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沒有成為官方主流思想。1957年鳴放

中，民間再提民主和法制。文革中的民主和法制的思想繼承了民間思潮的這一

優秀傳統。

四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思潮直到文革的結束都相當弱小。1970年代初，一位上海青年

關於言論自由的思考br和成都青年胡平1975年的文章〈言者無罪〉bs是目前僅知的

具有明確自由主義傾向的兩個案例，並且後者僅據回憶，未見文本。

那位上海青年援引馬克思青年時代批判普魯士專制制度的言論去論證自由

觀念，胡平則已經直接受到西方自由主義觀點的影響，儘管是很不系統的隻言

片語。這兩位青年都強調言論和出版的自由，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普遍存在

的因言致罪的現象，而不是制度批判派所關注的社會平等、反對特權等問題，

這一派的文章還明確地或者實際上拋棄階級鬥爭觀念，有別於制度批判派不同

程度表現出來的社會分層或階級分析的思維邏輯。

毛澤東本人有不少關於民主的論述，但是排斥自由主義，因而青年中自由

主義思想獨立於毛澤東的思想，直接或者隱晦地挑戰毛澤東的觀點。他們只可

能從憲法中尋找合法性，而憲法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更多地限於象徵意

義。就現有資料而言，文化大革命時期自由主義的論述沒有涉及財產私有權的

問題。自由主義思想與民主的呼聲十分接近，都涉及制度變革，可以說是與前

述制度批判派並存的另一個制度批判流派。

文革後續階段的批判思潮是思想解放大潮的濫觴。改革開放之後，時政和

政策批判思潮匯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成為體制內推進改革

的活躍力量。制度批判派的一支繼續其反對官僚特權，實現政治民主和社會主

義的訴求；另一支吸取西方自由理念，與自由主義合流為自由民主主義，保持

�體制外批判的特徵。體制內外的論說普遍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

觀念，儘管解讀有別。自由主義沐浴西學再度東漸的春風，經歷國內政治的風

雨，成長為學術和思想界的重要流派。

文化大革命後續階段發自社會底層的民間批判思潮雖然難免幼稚和粗糙，

但是緊扣時代的脈搏，在思想專制的暗夜中點燃了精神獨立的理性之光，展現

了中華民族追求真知的頑強生命力，是中國思想史轉折時期承前啟後的珍稀的

本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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